方城县委巡察办办公设备项目招标采购中标公示
河南鑫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方城县委巡察办的委托，就方城县委巡察办办公设备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开标、评标，现就本次招标的中标结果公布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方城县委巡察办办公设备项目招标采购
项目编号：ZC-G-20151116-082
二、招标公告媒体及日期
本次招标公告于2015年11月16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方城县公共资源交易网》同时发布。
三、评标信息
评标日期：2015年12月9日
评标地点：方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
评标委员会成员：张向军、魏  鸣、吕国庆、宋定宇、熊成朝
四、评标结果
一标段：
中标人：南阳市南方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标人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北京大道南端189号
中标内容：办公家具一批
二标段：
中标人：郑州仔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人地址：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9号圣鼎商务大厦C座4层C413号
中标内容：空调、电视一批
三标段：流标。

五、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 标 人：方城县委巡察办
地址：方城县文化路238号
联 系 人：熊先生
电 话：13333683887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鑫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南阳市人民路南航大厦后院四楼
联系人：贾女士
电话：0377-60363838   15839970997
邮箱：nyxinhui@163.com
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原授权代表亲自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提交质疑函（邮寄、传真不予受理），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河南鑫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1日

